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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03年第 2次廉政會報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0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40分 

貳、地點：本所 3樓第 2會議室 

参、主持人：劉所長英標                     記錄：王振宏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李律師和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召開本所 103年度第 2次廉

政會報，首先趁這個機會再次感謝政風室楊主任帶領的團隊讓本

次機關安全維護動態演練演出非常成功。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行

會議。 

陸、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詳會議資料） 

一、 項次 10301-1：駕訓班與學員簽訂的定型化契約中，請駕管課

會同政風室研議增訂相關個資使用規範，並將

結果陳報上級或於駕管工作圈中討論。 

    主席裁（指）示：本案駕訓班與學員所簽訂之定型化契約第 16

條中既已規範，不需另增訂個資使用範圍，本

案解除列管。 

二、 項次 10301-2：請所站同步辦理，本案（為辦理取締違規營業

車輛任務，購置高畫質彩色數位攝影機）請自

裁課調查所站需求（含取締白牌車及路檢聯稽

業務）後，移請秘書室協助採購。 

    主席裁（指）示：本案已增購 16台攝（錄）影機，解除列管。 

三、 項次 10301-2：請主計室將本案（公路總局至本所業務檢核，

發現部分管理單位之保險櫃內置放私人財物）

納入至轄站業務稽核之項目中。 



 2 

主席裁（指）示：業務稽核規劃屬視察室業務，請政風室將視察

加入出席單位，本案繼續列管。 

柒、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一、上級機關重要政風工作指示事項（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指）示：洽悉。 

 二、本所政風工作執行情形（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指）示：洽悉。 

三、近期發生之政風案例（略，詳會議資料） 

案例一（略，詳會議資料） 

政風室楊委員宗欽補充說明： 

有關數量、箱數之點收難免有疏漏，且點收原本即採抽驗方

式辦理，如使用時發現有缺漏時，在無法判定是否遭竊或廠商漏

印之下，應將該駕照公告停用即可。 

秘書室許委員木山報告： 

是否需抽驗及抽驗之數量，應由各（主驗）單位決定。 

嘉義市站蔡委員文錦報告： 

有關清點採抽查方式辦理，屆時如有缺漏時，點收同仁於法

律上是否站的住腳，這個部份能否請李律師提供意見。 

外聘委員李律師建忠說明： 

本案建議先確定所內有無清點作業規則，如無則需設置以供

全所站遵循。 

政風室楊委員宗欽補充說明： 

實務上如號牌、行道樹等大量物品之點收均採抽查方式。 

主席裁（指）示：請秘書室瞭解本所有無清點之相關規定。 

案例二（略，詳會議資料） 

政風室楊委員宗欽補充說明： 

建議於檢驗時將長、寬、高量測結果於檢驗紀錄表中註記。 

台南站方委員玉山報告： 

現行檢驗朝全面無紙化作業，如要註記恐有困難。 

主席裁（指）示：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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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次會議「廉政推動執行情形」專題報告提報單位 

主席裁（指）示： 

下次會議「專題報告」提報單位為駕管課，「提案討論」提報單

位為嘉義市站、資訊室及政風室。 

捌、專題報告： 

專題一 

麻豆站提報「麻豆監理站考檢驗作業簡政防弊創新作為」。（略，

詳會議資料） 

方委員玉山報告： 

目前下坡踩離合器扣 32分之規定已取消，放空檔滑行才有扣分。 

主席裁（指）示： 

1. 請麻豆站重新對於是否恢復「下坡踩離合器需扣分」乙案，

於監理會報中提出。 

2. 本案請麻豆站重新研擬，如蒙監理會報核可（即「下坡踩離

合器」恢復扣分），由麻豆站試辦並邀集各站觀摩。 

3. 廉政會報出席單位請增加視察室。 

4. 准予備查。 

專題二 

稅管課提報「汽車燃料使用費強執案件支匯票管理防弊策進作

為」。（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指）示：依稅管課所提 3項建議辦理。 

玖、提案討論：  

提案一（運管課提案） 

案由：公路汽車客運業油價補貼查核方式，先以公路汽車客運動

態系統資料進行初步資料篩選，再行至公司比對行車憑單

及大餅等資料，俾落實查核機制，提升查核效能。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自裁課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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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違規裁決窗口，3處設置警民連線系統，惟後線及主管處

並未設置，如窗口由歹徒控制，則無法發揮系統作用，目

前違規裁決窗口，均設置錄影設備，惟距離過遠，發生爭

執，僅有影像檔，尚無法完全呈現真實情況。 

審查意見： 

政風室楊委員補充說明： 

本案確實有裝設之必要，兼具聲音及影像的錄影畫面較有可

信度。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決議：建議一、二均請林副所長率自裁課、秘書室及政風室一同

會勘，檢視所、站各別需求，同步處理之。 

提案三（政風室提案） 

案由：各單位提案意見如果在自己的工作圈所提之案未獲支持，

可另提至廉政會報中，利用不同管道建議，讓上級參採。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政風室提案） 

案由：請各級主管及承辦人參加業者之聯誼會、理監事會議及會

員大會等集會時，確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所定辦

理登錄報備作業。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審查意見： 

政風室楊委員補充說明： 

對於沒有在會後用餐的情形，為避免困擾及日後舉證困難，

仍建議登錄報備。 

決議：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 

無。 

拾壹、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的參與，廉政工作還是要靠大家共同來推動，謝

謝大家提供的意見和經驗分享。 

拾貳、散會：（10時 47分） 


